
提案討論



案由一：本校「114-118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」草

案，如附件，提請討論。
說 明：

(一)本計畫符應校務發展現況與配合教育

政策重點研擬之。

(二)本計畫提案通過後，各處室據此推動

校務工作及措施。

決 議：

校長室
提案討論
校長室
提案討論



案由二：本校向高雄銀行申請預撥114學年度第1學期
就學貸款，請討論。

說 明：
(一)因銀行實際撥款協助學生申貸書籍費、住宿

費及生活費，約需3-4個月，學生無法即時獲
得協助，故向銀行申請預撥，優先撥給有生
活費貸款學生。

(二)銀行預撥款項是依上個學期就學貸款總額
最高5成提撥。

決 議：

學務處
提案討論
學務處
提案討論



案由三：修訂本校「學生獎懲規定」案，請討。

說 明：

(一)依國教署114年5月8日臺教授國字第

1140034962號辦理。

(二)修訂重點如下:

學務處提
案討論
學務處提
案討論



國教署針對本校先前陳送之規定給予部分條文審查意

見，建議學校配合修訂。(參考條文)

1.部分條文內容相似雷同，建議整併。

2.部分條文定義不明確，建議酌修正內容。

3.新增相關違反霸凌之懲處條文。

4.刪除部分不宜列入獎懲規定條文

決議:

學務處提
案討論
學務處提
案討論


